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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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根据《河北省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办法》第三条和《制度》第四条，我局对下列重大行政执法决定进行法制审核：（1）责令停止生产或使用、吊销许可证、没收及五万元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2）按规定应当实施且非当场实施的行政强制决定；（3）按季度征收排污费时，征收金额10万元以上的行政征收决定。（4）建设项目环评报告书（含辐射类）的审批，对钢铁、水泥、电力（30万千瓦以下）行业的排污许可证审批，医疗废物经营许可证审批的行政许可决定。





执行：承办机构应当充分考虑法制机构审核意见和建议，根据情况对拟作出的重大行政执法决定进行修改，将重大执法决定书代拟稿连同听取意见情况一并提交主管局领导审批或集体讨论。











时间：根据《规定》第三条，重大行政执法决定在提交局领导批准或向上级机关报送之前，应当经过法制审核。





时间：根据《河北省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办法》第十一条、《制度》第七条，重大执法决定自提交法制审核起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核意见，该时限不包含审核过程中需征询上级法制部门意见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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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意见：根据《制度》第八条，法制机构对拟作出的重大行政执法决定进行审核后，根据不同情况，提出相应的书面意见或建议。





补交：根据《河北省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办法》第六条第一款、《制度》第五条第二款，法制机构认为材料不齐全的，可以要求承办机构予以补充。











